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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B014

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５９

证券简称：中百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１４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不存在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

在公司本部

２

楼多功能会议室召开，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投票表决的股东

（含股东授权代表）共

２２

名，代表股份

３０７

，

５３３

，

７８４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

６８１

，

０２１

，

５００

股的

４５．１６％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大会由公司董事长汪爱群先生主

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湖北安格律师事务所顾恺、余

学军律师到会见证，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对所有议案进行了表决。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全部议案，各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票

３０６

，

９６７

，

５８４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数的

９９．８２ ％

； 反对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数的

０％

；弃权票

５６６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数的

０．１８ ％

。

２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同意票

３０６

，

９６７

，

５８４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数的

９９．８２ ％

； 反对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数的

０ ％

；弃权票

５６６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数的

０．１８ ％

。

３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票

３０６

，

９６７

，

５８４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数的

９９．８２ ％

； 反对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数的

０％

；弃权票

５６６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数的

０．１８ ％

。

４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票

３０６

，

９６７

，

５８４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数的

９９．８２ ％

； 反对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数的

０％

；弃权票

５６６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数的

０．１８ ％

。

５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同意票

３０６

，

９６７

，

５８４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数的

９９．８２ ％

； 反对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数的

０ ％

；弃权票

５６６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数的

０．１８ ％

。

６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同意票

３０６

，

９６７

，

５８４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数的

９９．８２ ％

； 反对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数的

０％

；弃权票

５６６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数的

０．１８ ％

。

７

、《关于为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票

３０４

，

５６０

，

２８４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数的

９９．０３％

； 反对票

２

，

４０７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数的

０．７８％

；弃权票

５６６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数的

０．１８ ％

。

８

、《关于注册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同意票

３０６

，

９６７

，

５８４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数的

９９．８２ ％

； 反对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数的

０％

；弃权票

５６６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数的

０．１８ ％

。

９

、《关于续聘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的议案》

同意票

３０６

，

９６７

，

５８４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数的

９９．８２ ％

； 反对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数的

０％

；弃权票

５６６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数的

０．１８ ％

。

１０

、《关于调整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票

３０６

，

９６７

，

５８４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数的

９９．８２ ％

； 反对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数的

０％

；弃权票

５６６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数的

０．１８ ％

。

朱新蓉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会议听取了独立董事

２０１２

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北安格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顾恺 余学军

３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

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本次会议各项议案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六月十八日

湖北安格律师事务所

关于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二○一三年六月十八日

致：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安格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指派律师出席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

“本次会议”），对公司本次会议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依据《公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之规定出具法律意见。

对于本法律意见书，本所特作如下声明：

１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

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

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

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

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２

、公司应当对其向本所律师提供的本次会议资料以及其他相关材料（包

括但不限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

次会议决议、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

大会的通知》、《独立董事

２０１２

年度述职报告》、《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意见》、《关于为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募集

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内部控制审计

报告》、《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

的股东名册和《公司章程》等）的真实性、完整性和有效性负责。

３

、对于本次会议出席会议的公司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在办理出席会议登

记手续时向公司出示的身份证件、营业执照、授权委托书、证券账户卡等材料，

其真实性、有效性应当由出席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自行负责，本所律师的责任

是核对股东姓名（或名称）及其持股数额与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中

登记的股东姓名（或名称）及其持股数额是否一致。

４

、按照《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要求，本所律师仅对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程序、本次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

决结果的合法有效性发表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

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会议的召集

（一）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４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作出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决议。

（二）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８

日，公司在指定媒体上发布《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

大会的通知》，公告了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会议议题、会议出席对象、会

议登记办法等有关事项。

二、关于本次会议的召开

公司本次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

在公司本部

２

楼多功能会议

室（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古田二路南泥湾大道

６５－７１

号汇丰企业总部

８

号楼）

召开，召开方式为现场投票。 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与会议通知的内容

相一致。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汪爱群先生主持。

三、关于出席公司本次会议人员的资格

经验证，出席公司本次大会的股东（或股东授权代理人）为

２２

人，代表公

司股份

３０７

，

５３３

，

７８４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４５．１６％

。

公司的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经验证，公司本次会议审议的事项与会议通知中列明的事项相符。

五、关于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一）关于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

经验证，公司本次大会就所审议的事项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表决，对投

票进行了计票和监票，并当场公布了表决结果。

（二）关于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

本次大会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票

３０６

，

９６７

，

５８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数的

９９．８２ ％

；反对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数的

０ ％

；弃权票

５６６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数的

０．１８ ％

。

２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同意票

３０６

，

９６７

，

５８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数的

９９．８２ ％

；反对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数的

０ ％

；弃权票

５６６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数的

０．１８ ％

。

３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票

３０６

，

９６７

，

５８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数的

９９．８２ ％

；反对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数的

０ ％

；弃权票

５６６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数的

０．１８ ％

。

４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票

３０６

，

９６７

，

５８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数的

９９．８２ ％

；反对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数的

０ ％

；弃权票

５６６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数的

０．１８ ％

。

５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同意票

３０６

，

９６７

，

５８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数的

９９．８２ ％

；反对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数的

０ ％

；弃权票

５６６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数的

０．１８ ％

。

６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同意票

３０６

，

９６７

，

５８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数的

９９．８２ ％

；反对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数的

０ ％

；弃权票

５６６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数的

０．１８ ％

。

７

、《关于为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票

３０４

，

５６０

，

２８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数的

９９．０３％

；反对票

２

，

４０７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数的

０．７８％

；弃权票

５６６

，

２００

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数的

０．１８ ％

。

８

、《关于注册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同意票

３０６

，

９６７

，

５８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数的

９９．８２ ％

；反对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数的

０ ％

；弃权票

５６６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数的

０．１８ ％

。

９

、《关于续聘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的议案》

同意票

３０６

，

９６７

，

５８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数的

９９．８２ ％

；反对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数的

０ ％

；弃权票

５６６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数的

０．１８ ％

。

１０

、《关于调整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票

３０６

，

９６７

，

５８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数的

９９．８２ ％

；反对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数的

０ ％

；弃权票

５６６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数的

０．１８ ％

。

朱新蓉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另外，公司独立董事在大会上报告了

２０１２

年度履职情况。

上述第

１－２

项、第

４－９

项议案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第

３

项议案经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０

日在指

定媒体上公告；第

１０

项议案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８

日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六、结论意见

综上，本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

议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公司本次会议各项议案的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见证律师： 顾 恺

余学军

２０１３年６月１８日

湖北安格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余 晖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５７

证券简称：青龙管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１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１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３

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

２

、本次董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星期二）上午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３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９

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９

人。

４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陈家兴先生召集并主持，本次会议通知及议案已知会公司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５

、本次会议的通知、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通讯表决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发对、

０

票弃权，本议案审议通过。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进度安排和其他投资安排，预计公司

在未来

６

个月将会有部分募集资金闲置。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为了提高募集资金的

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需求前提下，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

募集资金使用》和《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将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８

，

０００

万元（占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

８４８

，

０５２

，

３６６．３６

元的

９．４３％

）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用于钢材、水泥、塑料树脂等原材料采购），使用期限自公司第二

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将上述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 预计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可节约财务费用

１０２

万元。

本议案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及监事会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相关意见刊登于巨潮资

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

国证券报》上的《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３

）。

三、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２．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保荐意见。

３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４

、宁夏青龙管业股分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六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５７

证券简称：青龙管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２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１．

本次监事会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３

日以电话、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

２．

本次监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星期二）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３．

本次监事会应参加表决的监事

３

人，实际参加表决的监事

３

人。

４．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俞学文先生召集并主持，监事肖京宁、李骞出席了会议。

５．

本次会议的通知、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通讯表决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会议采取通讯表决的方式，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有

效地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需求

前提下，公司利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用于钢材、水泥、塑料树脂等

原材料采购）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募集资金

使用管理办法》等文件的相关规定，使用期限自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将上述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

三、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２．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三年六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５７

证券简称：青龙管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４３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许可【

２０１０

】

９０４

号文核准，本公司向社会首次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

３５００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８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

人民币

３５

，

３４６

，

７３７．５７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８３９

，

６５３

，

２６２．４３

元。 上述募集资金

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验证，并出具

ＸＹＺＨ／２０１０ＹＣＡ１０１２

号验资报告。

根据财政部《关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上市公司和非上市企业做好

２０１０

年年报工作的

通知》（财会［

２０１０

］

２５

号）的精神，本公司于本期末对发行费用进行了重新确认，将广告费、

路演费、上市酒会等费用

８

，

３９９

，

１０３．９３

元从发行费用中调出计入当期损益，最终确认的发

行费用金额为人民币

２６

，

９４７

，

６３３．６４

元，最终确认的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８４８

，

０５２

，

３６６．３６

元。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募投项目情况

承诺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累计投入金额

钢丝网骨架增强塑料

（

聚乙烯

）

复合管技改项目

２

，

０４５．４１ ２

，

０４５．４１ ５６８．２

天津海龙管业有限公司一期建设项目

４

，

９８０ ５

，

１９４．７５ ５

，

１９４．７５

天津海龙管业有限公司二期建设项目

７

，

８６０ ８

，

６４４ ６

，

０５２．３

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

（

ＰＣＣＰ－Ｌ

、

ＰＣＣＰ－Ｅ

）

扩建项

目

９

，

０１０．９２ １

，

９１７．２９ １

，

９１７．２９

企业技术中心建设项目

１

，

４２０．１ １

，

４２０．１ ０

山西清徐经济开发区管道生产一期建设项目

０ ７

，

０９３．６３ ０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２５

，

３１６．４３ ２６

，

３１５．１８ １３

，

７３２．５４

（二）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承诺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累计投入金额

增加包头市建龙管道有限责任公司投资

１，０００ ５０９．８ ５０９．８

甘肃矿区青龙管业有限责任公司项目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８２

新疆阜康青龙管业有限公司项目

１３，０５１．４１ １３，０５１．４１ １，０９２．６４

购买银川经济技术开发区红墩子工业园区购地

１，７００ １，７００ ０

节水灌溉器材及配套管材项目

９，０００ ９，０００

在北京市区购置办公房产

３，９８０ ３，９８０ ３，９８０

归还银行贷款

（

如有

） ２０，４００ ２０，４００ ２０，４００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５１，１３１．４１ ５０，６４１．２１ ２７，９８８．２６

（三）募集资金结余情况

１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８４

，

８０５．２４

万元。

募集资金孳生的利息：

２

，

５１６．３０

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及其孳生的利息金额共计：

８７

，

３２１．５４

万元。

２

、募投项目及超募资金投资项目计划投资金额合计：

７６

，

９５６．３９

万元。

３

、未做投资安排的募集资金共计

１０

，

３６５．１５

万元。

预计未来

６

个月内，上述未做投资安排的募集资金暂时闲置，故本次补充流动资金不会

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三、公司前次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及归还情况

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为了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在保

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需求前提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和《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等文件的相关规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公司将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８

，

０００

万元 （占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

８４８

，

０５２

，

３６６．３６

元的

９．４３％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用于钢材、水泥、塑料树脂等原材

料采购）， 使用期限自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将上述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３

日，公司已将上述

８

，

０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全部

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并已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及时通知了保荐机构广发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及保荐代表人。

四、董事会决议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进度安排和其他投资安排，预计公司

在未来

６

个月将会有部分募集资金闲置。同时，由于本年度需完成的订单较多， 公司垫付的

流动资金量大，应收账款数额较大。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为了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

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需求前提下，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 募集

资金使用》和《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将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８

，

０００

万

元（占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

８４８

，

０５２

，

３６６．３６

元的

９．４３％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用于钢材、水泥、塑料树脂等原材料采购），使用期限自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将上述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

预计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可节约财务费用

１０２

万元。

公司在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前

１２

个月内，未进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３０

号：风险投资》规定的风险投资。 公司同时承诺：公司将

上述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将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且不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的用途； 在上述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使用期限届满之前，

公司将及时把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同时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期间，不进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３０

号：风险投资》规定的

风险投资。

五、公司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有

效地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需求

前提下，公司利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用于钢材、水泥、塑料树脂等

原材料采购）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募集资金

使用管理办法》等文件的相关规定，使用期限自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将上述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

六、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哈岸英、黄俊立、张文君就《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发表的独立董事意见如下：

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 公司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８

，

０００

万

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用于钢材、水泥、塑料树脂等原材料采购），能提高

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的财务费用，增加公司原材料的采购储备能力，提升公司盈

利水平。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占公司募集资金净额的

９．４３％

，未超过募集资金净额的

１０％

，单次补充流动资金的时间也未超过

６

个月，未改变或变

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有关募集资金管理的规定。

公司在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前

１２

个月内，未从事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３０

号：风险投资》第五条规定的风险投资。 公司同时承诺：

公司将上述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将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且

不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的用途；在上述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使用期限届满

之前，公司将及时把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同时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公司流

动资金期间，不从事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３０

号：风险投资》

第五条规定的风险投资。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将不超过人民币

８

，

０００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

七、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公司在过去十二个月内未进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

忘录第

３０

号：风险投资》规定的风险投资。 同时公司承诺：公司将上述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将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且不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的用途；在上

述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使用期限届满之前，公司将及时把资金归还至募

集资金专项账户；同时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期间，不进行深圳证券交易

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３０

号：风险投资》规定的风险投资。

广发证券认为：青龙管业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已经第二届董

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已对该事项发表了

同意意见，该事项的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青龙管业本次使用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未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

实施，本次补充流动资金时间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六个月，本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

１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２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３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４

、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保荐意见

特此公告。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六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１０

证券简称：天兴仪表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５

成都天兴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２．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

２．

召开地点：本公司三楼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 董事长文武先生

６．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７．

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３

人，代表股份

７０

，

８８６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４６．８８％

。

８．

出席或列席会议的其他人员：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１．

议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方式。

２．

表决情况

（一）《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７０

，

８８６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二）《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７０

，

８８６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三）《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

７０

，

８８６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四）《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７０

，

８８６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五）《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华寅五洲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母公司股东未分配利润上期期末余额

－８１

，

４５８

，

４７４．３１

元，

２０１２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３９２

，

９８４．５２

元，母公司股东未分配利润期末余额

－

８１

，

０６５

，

４８９．７９

元。 鉴于公司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负数的实际情况， 经公司独立董事认

可，公司董事会提议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用于弥补以前年度亏损，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

表决情况：同意

７０

，

８８６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六）《关于续聘华寅五洲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７０

，

８８６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七）《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时，关联股东成都天兴仪表（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其他出席本次会议

有表决权的非关联股东及代表共

２

人，持有股份

４０００

股。

表决情况：同意

４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３．

表决结果

上述议案均获得通过。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２

年度述职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四川伦典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吴德成律师、孙彬律师

３．

结论性意见：

（

１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

２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集人的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３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人员的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４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与会议通知相符，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５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本次股东大会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成都天兴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四川伦典律师事务所关于成都天兴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成都天兴仪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三年六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９０

证券简称：信邦制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６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１

日

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

２０１２

年末公司总股本

１７３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０．６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

及持有股改限售股、新股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１０

股派

０．５４

元；持有

非股改、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

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０．５７

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

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注；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

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１

个月（含

１

个月）以内，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０９

元；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含

１

年）

的，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０３

元；持股超过

１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４

日， 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５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４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５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１ ０１＊＊＊＊＊４５２

张观福

２ ０１＊＊＊＊＊４５０

杜健

３ ０１＊＊＊＊＊７３１

吕玉涛

４ ０１＊＊＊＊＊４７０

张侃

５ ０１＊＊＊＊＊５２２

何文均

６ ０８＊＊＊＊＊０３０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７ ０８＊＊＊＊＊４２５

深圳市经济合作发展基金管理委员

会办公室

五、咨询机构

咨询机构：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

咨询地址：贵阳市白云经济开发区信邦大道

２２７

号

咨询联系人：孔令忠

咨询电话：

０８５１－８６１５９００

传真电话：

０８５１－８６６０２８０

六、备查文件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六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９０

证券简称：信邦制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７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

资产重大项目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发布了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公告》，公司正在筹划收购资产重大项目事项，公司

股票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开市起停牌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刊登在《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第

２０１３－０３１

号公

告）。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４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筹划收购资产重大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筹划收购资产重大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以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动各项工作，中介机构正在

开展尽职调查，制定收购资产的工作方案，待上述工作方案制定完成后，中介

机构将对收购标的进行审计、评估等工作。 根据证监会及深交所的相关规定，

公司股票继续停牌，停牌期间，公司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相关事项进展

情况公告。 该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六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７５

股票简称：东诚生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４

烟台东诚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２

日，烟台东诚生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收购烟台大洋制药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３

日发布了 《关于收购烟台大洋制药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３

日刊登于《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

潮资讯网的《关于收购烟台大洋制药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烟台大洋制药有限公司在烟台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福山分局完

成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领取了换发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具体信息

如下：

１

、名称：烟台大洋制药有限公司

２

、注册号：

３７０６１１２２８００６７１８

３

、住所：福山区电信路

５３０

号

４

、法定代表人姓名：由守谊

５

、注册资本：壹仟壹佰万元

６

、实收资本：壹仟壹佰万元

７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８

、经营范围：前置许可经营项目：硬胶囊剂、片剂、颗粒剂、滴丸剂、原料药（发

酵虫草菌粉）的生产、销售（许可证范围内经营，有效期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特此公告！

烟台东诚生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９７

证券简称：红旗连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２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

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理财事宜的议案》，同意公司使

用部分自有闲置资金用以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方式进行理财投资， 资金使用额度不超过

３

亿

元人民币。 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为控制风险，以上额度内资金只能购买一年

以内保本型理财产品，不包括《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３０

号：

风险投资》中涉及的投资品种。同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具体实施上述理财事项，授权期限

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详细内容参见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刊登的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２０１３－００１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３

日，公司以自有闲置资金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

都分行购买期限为

９２

天的“中信理财之惠益计划稳健系列

１２

号

２７

期保本型产品”。详细内容

参见详细内容参见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８

日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刊登的《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自

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公告》（

２０１３－０１０

）。

６

月

１３

日，该理财产品已到期，购买该理财产品的本金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和收益

９４５２０５．４８

元

已如期到账。

特此公告。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六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６６

证券简称：长城电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１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中期票据获准注册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同意公司申请

对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机构投资者注册发行总额不超过

１０

亿元人民币的中期票据 （具

体内容请参见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的相

关内容和巨潮资讯网上的

２０１２－０８０

号《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近日， 公司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发出的 《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

［

２０１３

］

ＭＴＮ１５９

号），同意接受公司中期票据注册。 现就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１

、公司本次中期票据注册金额为

１０

亿元人民币，注册额度自上述通知书发出之日

起

２

年内有效，由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主承销；

２

、公司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中期票据，首期发行应在注册后

２

个月内完成，

后续发行应提前

２

个工作日向交易商协会备案。

公司将按规定及时公告本次发行后续工作的相关情况。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三年六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１７

证券简称：

＊ｓｔ

济柴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０

济南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副总经理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济南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收到

公司副总经理孙建华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因工作变动原因，孙建华先

生请求辞去所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辞职后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根据相关规定，孙建华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公司董事

会对孙建华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济南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六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３５

证券简称：罗牛山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４

海口农工贸（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大股东更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７

日收到大股东海南罗牛山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关于

公司更名的通知》。 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核准和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登记，该公司名称由“海南罗牛山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变更为“罗牛山集团有

限公司”。 该公司已领取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变更后的罗牛山集团有限公司注册号、经营范围、企业住所、法定代表

人、注册资金等其他内容均不变。截至目前，罗牛山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我公司

９６

，

０８９

，

４４４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０．９２％

。

特此公告

海口农工贸（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六月十八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５１

股票简称：

＊ＳＴ

锌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６９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关于公司重整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管理人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葫芦岛中院”）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裁定受理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锌业股份”或“公司”）重整，

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５

日指定锌业股份清算组为管理人。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７

日，已向管理人申报的债权人共计

４１５

家，申报债权总

额为人民币

６

，

８２７

，

３８２

，

７１８．２９

元。 此外，与重整相关的资产评估等工作也在

进行中。

管理人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股票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８

日起暂停上市（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

日巨潮资讯网《管理人关于公司股票暂停上市的公告》），公司存

在因《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２

年修订）》规定的原因被终止上

市，或依《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原因被宣告破产清算的风险。

本管理人将根据上述事项的进程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管理人提醒

广大投资者充分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２０１３年６月１８日


